
  

质疑函范本质疑函范本

                    一、质疑供应商基本信息一、质疑供应商基本信息

                    质疑供应商： 河北满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清凉寺街道冠云中路203号 邮编： 072750 

                    联系人： 睢长江 联系电话： 15910848162 

                    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 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 邮编： ________________ 

                    二、质疑项目基本情况二、质疑项目基本情况

                    质疑项目的名称：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体育设施设备项目 

                    质疑项目的编号： 1405992024AGK00297 包号： 3 

                    采购人名称：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采购文件获取日期： 2024年09月06日 

                    三、质疑事项具体内容三、质疑事项具体内容

                   

                  质疑事项 1

             质疑内容： 中标单位“山西乐动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事实依据： 我公司准时参加了本项目的投标活动，本项目于2024年09月26日发布了
中标公告，我公司查看中标单位所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第6-14项产品制造商为浙江万
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我公司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发现制造商浙江万航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制造：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大数据服务；软件外包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广告设
计、代理；广告制作；专业设计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体育赛事策划；组织体育表演活动；
体育竞赛组织；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个人互联网直播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人力资源
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食品互联网销售；
职业中介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浙江万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内并不具备本项目相关产品的生产
制造能力。中标单位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情形。  

             法律依据：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库〔2020〕46 号
第二十条 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
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2、《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 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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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
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 　（二）采取不正当手段
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 　（三）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
的； 　（四）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五）在招标
采购过程中与采购人进行协商谈判的； 　（六）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的。 供应商有前款第（一）至（五）项情形之一的，中标、成交无效。  

                    四、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四、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

                    请求：   1、对本项目的中标结果做出无效中标处理；2、对中标单位“山西乐动科技
有限公司”给予相应的处罚，并对处理结果进行公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签章)：                   

                公章：                   

                    质疑提交日期：2024年0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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